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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龜山國中 113 年度國中教育會考 學生應考注意事項 
一、 考前叮嚀                                        本單將於 5/15(三)第六節說明會使用，請妥善保留 

1. 會考日期：113.05.18（六）統一穿著本校運動服，113.05.19（日）統一穿著本校制服。 

2. 集合時間：早上 07:00 之後～07：30 之前，敬請準時抵達。 

3. 考場地點：一般考場【壽山高中】/ 特殊試場【桃園特教】。 

4. 考場平面圖：5/15(三)於壽山高中網頁公告。 

5. 查看考場：5/17(五)15：45 放學，17：00 以前至壽高查看考場(但不可進入試場)。注意事項如下 

(1) 「試場分布圖」會公告於考場學校大門或玄關；座位表會張貼於試場外，可大致確認自己的位置。 

(2) 認識考場環境，確認自己的測驗試場及座位。(未開放進入教室)【准考證末四碼為試場及座位。

例：2201→試場 22、座位 01】 

(3) 建議熟悉環境-確認鄰近廁所與飲水機位置、本校考生服務區、試務中心等。 

6. 考前切勿熬夜，建議晚上十點前就寢；個人隨身藥品請記得攜帶。 

 

二、 應準備物品 

★請熟讀考場相關規定，不應出現的動作、物品、行為、態度請務必牢記。為自己負起應負之責任。 

打 V 準備物品 備註 

□ 准考證 
※請留意考試時間，准考證背面印有試場規則，請詳閱 

※考試時請將准考證置於桌面左或右上角 ，以供監試老師核對身分 

□ 2B 鉛筆、黑色原子筆 各準備 2 支以上，黑色筆筆尖 0.5mm--0.7mm（勿太細） 

□ 橡皮擦 至少準備 2 個 

□ 修正帶(液) 至少準備 2 個（只限於非選擇題及寫作測驗時使用） 

□ 三角板、直尺、圓規 ※不得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之文具 

□ 
文具袋 

墊板/桌墊 

透明無色 

可使用透明墊板/桌墊，不得有圖形或文字引刷於其上(廠商標誌除外) 

□ 健保卡/身分證 
准考證如果有汙損或損毀，儘速告知註冊組，以身分證或健保卡，至

考場試務中心重新辦理。 

□ 指針型手錶(無計算功能) 

※試場內無懸掛時鐘 

※手機、各類電子手環及其他電子產品不得攜入試場 

※電量應充足，不能發出鬧鈴聲響 

□ 口罩數個 建議配戴，且樣式以素色、無印刷字樣為主 

□ 
外套 

個人所需藥品、手帕 

※試場開放冷氣，建議攜帶外套 

※藥品手帕等視個人狀況攜帶 

□ 水、環保餐具、衛生用品 請攜帶個人環保杯，考場備有飲水機可盛裝 

□ 各科重點複習資料 應試期間不得攜入試場 

 

三、 當日注意事項： 

1. 考場周圍交通狀況易壅塞，請務必留意時間；一定要吃早餐，以免低血糖妨礙思考，請勿吃太油膩或

太多飲料。 

2. 考生一律禁止外出，休息時間統一於各班考生休息區自習。 

3. 中午12:00-12:30於各班考生休息區用餐(家長送餐者亦是)，用餐完畢後請將便當盒、廚餘集中回收處

理；12：30-13：00於考生休息區安靜午休。 

4. 本校考生服務區：第二教學大樓1樓-AI中心2，同學有問題或突發狀況，可至考生服務處尋求協助。 

 

要帶准考證! 不要帶手機! 

睡飽不遲到! 建議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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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小技巧 

 保持平常心慢慢深呼吸，可避免心浮氣躁。 

 分配作答時間，避免時間不夠用；有把握的題目先做，別花太多時間於同一題。 

 看題目要一字不漏。保持警覺不要落入陷阱，注意單位以及題目最後一句話。  

 看清楚作答題數與說明，注意有無提示。每一題都小心，不要劃錯答案格。 

 考完應休息或準備其他科目，避免對答案影響情緒。 

四、 應試注意事項： 

1. 每節考試務必攜帶准考證及所需文具，禁止在試場內向他人借用文具。  

2. 進場後坐定後，不得翻閱試題本及動筆作答，雙手請離開桌面。但務必以雙眼仔細核對准考證、答案

卡(卷)與桌角貼條三處號碼是否相同。  

3. 進入試場後，依監試人員說明為主。應試期間若遇有地震、影響照明之停電情況，請依監試人員指示，

不可自行採取任何動作或高聲喊叫。  

4. 測驗說明時間不可翻題本，不可提前書寫畫記作答，說明開始後不准離場。 

5. 正式考試鐘(鈴)聲響起，考生方可開始作答；考試結束鐘(鈴)聲響起，即請考生停止作答。  

6. 答案卡只能以2B鉛筆作答，答案卡(卷)不得做任何標記，不可摺疊、污損或書寫其他字樣。  

7. 數學非選題及作文只能以黑色原子筆作答，也不可塗鴉或寫出任何和答案無關的任何文字及圖案。【作

文不可使用詩歌體，兩者皆不得書寫姓名或於內容透露個人身份，違者直接不予計分】 

8. 考生應試時不得飲食、抽煙、嚼食口香糖等。若因生病等特殊原因，迫切需要在測驗中飲水或服用藥

物時，須於考前持相關證明經監試委員同意，在監試委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  

9. 每節考試開始 20 分鐘後不得進場(英聽測驗開始即不得入場)；該科鐘聲未響，皆不可以提早交卷離

開試場。  

10. 應試期間若需更換口罩，請舉手告知監試人員。取得同意後，方可後續動作。  

11. 使用帽子或耳塞或衛生紙，要事先向監考老師報備。 

12. 中途上廁所者，由監試人員或其他試務人員陪同，耽誤之時間不得申請延長。  

13. 考試完畢，試題本及答案卡(卷)不可攜出場外，違規者該科將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級分。  

14. 離場前，請確認自己的所有物品(尤其是准考證)是否全數帶出，並快步回到本校考生休息區。 

 

 

 

 

 

 

 

 

 

五、 其他重要事項：  

1. 相關宣導事項及簡章，已公告於【本校校網升學專區】，請逕自至網頁瀏覽，或掃描下方QRcode。 

   

本校升學專區 國中教育會考試場

規則 

國中教育會考違規

處理要點 

2. 兩日考試結束後，准考證亦需妥善保管好，以利日後複查事宜。  

3. 每位考生於會考期間皆代表龜山國中，應重視校譽及遵守師長規範，違者以校規加重懲處。  

 

龜山國中 教務處  

113.05.09 

 


